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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法修正的 Q&A (共有 20道) 
 

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2014.01.21~24 

 

1、為何這次修法不是一次到位，而是私校先行？ 

衡量退休總所得，是把各層年金相加，私校在各種受雇者中確是總所得偏低，所

以各黨團都支持完成立法，其他類被保險人(公務人員公校教師…)則須等大年金

改革時整體檢討後再實施，以避免給社會好上加好的誤解。 

 

2、為何同一保險同一費率，給付率不同？ 

所有人從公保準備金支付的年金只有一種，就是十年平均俸乘以 0.75%，私校超

出 0.75%的部份，是由政府和服務學校出資各半，和公保的財務完全無關。 

 

3、為何要拉到 10年平均,是否虧大了? 

領年金是長期的，總額較一次給付多，且金額在後期可能隨物價指數調整而調

整，有的人到頂一年就領取，有的人到頂十五年才領，如要維持以最後一個俸額

並不見得公平，且勞保年金是最高 60 個月，這部份朝野拉扯很大，原本爭到 5

年平均和 15年平均並呈，但因某團體想爭更高給付率 0.75%，而要求立委堅持十

年平均，有得有失。整體而言，對早早到頂的人較為公平。為避免年金採取的十

年平均俸額，影響一次養老給付及死亡給付，朝野同意授權主管機關本於 48 條

『私校先行、公教不動』的意旨，在施行細則中處理，並在院會二三讀前宣讀在

案。 

 

4、為何領取年金要 55歲且 30年,我虧很大吧? 

全教總曾給多位委員建議調降年金條件，最好和現行退休ㄧ致，或者在年資和年

齡其中之ㄧ達到即可，但由於民國 90 年代以後建立的年金或福利津貼，都以年

齡為唯ㄧ考慮，國民年金 65 歲，勞保年金 60 歲且 107 年以後要逐步延後到 65

歲(若 55歲要領要打折 20%)，原住民也只優惠到 55歲，所以朝野最後把原本官

版沒寫的減額年金和展期年金補上去，讓退和領可以彈性ㄧ點。對早入職場者未

來最早是 55歲領未打折的公保年金，對晚入職場者，若 55歲未達 30年又想退

休，在公保除原有一次養老給付的選擇外，多了先退晚領或打折領的兩種選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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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生育給付是增列或移列？ 

在項目上是增列，在私校受惠上也是增列，在公教人員受惠上是移列，從生育補

助將改為法律明定的社會保險給付，此項修改是為了一體鼓勵生育，避免從懷孕

就有身份別歧視，且各種福利性補助預算近年常遭民意機關提議刪減或刪除，為

確保給付的安定性及普及性，不但朝野都支持，也接受本會主張『額度為兩個月

不縮水，且附帶決議勞保的生育給付也將修法由一個月改為兩個月』。本項改變

有多重正面意義，但因王院長主持的朝野協商時間有限，尚有部份細節未及處

理，將由行政機關在施行前補強，下ㄧ波修法再進行更周延處理。 

 

6、遺屬年金是什麼？發給標準及條件如何？  

遺屬年金在勞保條例97.07的修正中就出現，我們這次讓它在公保也一樣可以實

施。遺屬年金有兩種，第一就是死亡給付的年金化(給付率0.75％)，第二是被保

險人在領取養老年金若干時日後過世，領取一半的養老年金，後者性質很像公教

人員領取月退中死亡後月撫慰金，要注意的是，遺屬年金的領取條件(29條，配

偶子女父母各有條件)不像去年年金改革案對月撫慰金那樣嚴格。遺屬年金也是

先由私校先行實施。  

  

7、勞保公保銜接是什麼意思？   

因為過去各種社會保險保費分攤比例和給付額度項目不盡相同，所以台灣要建構

一個全民都適用的國民年金難度很高，目前能做的，是把彼此年資相接、給付分

開，即使是勞保14年、公保14年(都不足以領取年金)，也可以合成28年，可以在

公保勞保各領14年資的年金(條文在27及48之一)。這點，友我立委在去年五月率

先提出動議獲得共識，考試院隨後跟進同意，所以三讀時大家都接受。勞保條例

相關條文修正案(74~2及76條)會在最近將送立院處理，屆時就真的完全銜接了。  

  

8、物價指數條款的意義？   

物價指數條款在勞保條例第65~4條，是為了使購買力不會隨通膨而降低，以物價

指數累計達正負5％為調整基準(所得稅很多扣除額也是用這種機制)，比過去公

教月退休金是依照在職人員薪資調整更符合社會認同。這次公保修正案，我們從

兩年前要求訂定，文字最後雖然被官方加了但書，精神上已非常接近勞保條例的

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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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到底立法的結果是催促大年金改革再起，還是等年金改革再說？  

此次立法打破了「把公保年金綁在大年金改革」「在年金改革中再處理」的謬誤，

從去年七月立院第二次臨時會，我們就鼓吹優先排案、切割處理(且設法單獨排

上議程)，最後朝野各政黨都同意：公教先不動，私校先行。大年金無法推動是 

由於方案有致命錯誤及政治氛圍，錯誤的案子推不動是好事，也使本會可以由下

而上，主張較正確的改革方向(去年525行動訴求：打爛案、救改革)。屆時如果

有比較好的討論空間，再處理公教的公保年金化更好。  

  

10、全教總的處理機制是什麼？   

全教總有會員代表大會授權的公校退休小組，理事會下設有私校委員會，都對本

案高度關切，不是由單兵去推動或即興的因應，我們繼承過去全教會的經驗和對

會員的承諾，也注意到不同會員之間的處境及條件，交涉遊說時間很長，且都照

遊說法去立院登記。從過去兵缺年資、幼教納編前年資的處理到此次公保法的處

理，累積了更多對組織信任而有利的人脈，也累積了更多知識和協調策略。  

  

11、想要所有公保都有1.3%給付率，大家要付出多高費率?   

公保養老年金給付如果都是1.3％費率，將達本薪12％以上，是否有必要，應再

斟酌。事實上，即使是85年以後才到公校的老師，如果能確保月退休金，光是退

休金這一層已相當足夠，為了社會難以接受的替代率(例如30年就有90％以上的

退休前所得)，就去主張願意繳高費率，所有人都領1.3％年金，本會認為應該更

審慎評估。但對於未來更新的教師，本會保持彈性，會尊重會員代表大會的新決

議  

  

12、公保年金加上新制退撫的月退，30、35年約領多少？  

在公保年金給付率為0.75％之下，一個學士畢業的公立中小學教師，85年以後任

職的純新制30年，將達到退休前專任教師未課稅前月薪的91％，35年就不用說

了，因此在野兩黨都知道公保年金以五年保額平均的0.65％或十年保額的0.75％

都只是陽春(月領約9200~10300元之間)，但加上第二層月退就無法認同，且第二

層月退顯然有財務問題需要處理，所以01.13朝野協商時，很快的就表達：希望

公教部份先擱置，或通過而暫不實施。未來，本會授權小組會強化對各公共退休

金財務的改良建言及各種說帖，以全面面對社會對財務和給付能平衡的期待，並

確保對本會各世代會員權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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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曾在私校服務過幾年，現在在公校服務，未來給付怎麼算？ 

因為公校的公保年金尚未實施，所以先不必擔心，大原則是「服務在那裡，給付

就在哪」而私校公校都屬於公保，所以都由公保準備金支付，由於私校服務年資

的退撫是由私校退撫管理會負責支給，給付較少，那段年資的公保如果再用 0.75

％算，比較吃虧，因此組織未來會主張：那段年資的給付率能要比 0.75％還高，

因為在第 18 條留有空間(該天花板對有私校年資的公校老師來說，絕不可能達

到！所以有爭取空間)。所以目前公教要等第二階段再處理，也是好事。 

 

14、54歲 30年，我能領到年金嗎？ 

如果是公教人員，要等下一波修法(和大年金改革一起處理)後才能處理；如果是

私校教師可以先退休等到 55歲再領，或是退休就開始領，但必須往後都打 96折。 

 

15、58歲 27年，我要如何領到年金？ 

如果是公教人員，和上一題一樣，如果是私校老師，可以有三種選擇：第一是先

退，等到兩年後領取年金，第二是領取減額年金，將 27 年年資算出的年金額度

打 92折(每早於年金條件一年減 4％)，從退休時開始領，第三是一次給付(每一

年資得 1.2月)，由個人需求評估。 

 

16、如果被資遣或主動離職，有年金可以領嗎？ 

公保本來就是離職、資遣或退休都有給付，但要領年金給付的條件較高，所以資

遣的人若是符合年金條件，當然可以領基本年金(例如 61 歲 20 年，遇到資遣可

以領年金)，但若是在私校，建議改辦退休更划算，因為資遣或 15年以上離職者

只能領 0.75％的基本年金，退休者才能領到 1.3％；在公校則通通都是 0.75％。 

 

17、離職領走一次給付，未來在勞保退休還能回來領年金嗎？ 

94年修法以後，公保被保險人離職時，可以選擇領走一次給付，也可以不領；一

旦領走後，未來當然不會有年金給付；不領走而保留者，當然當他後來在其他社

會保險達到可領取年金條件時，可以回來公保領一次給付或年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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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、公保法在怎樣的政治氛圍下三讀？對遊說者有何啟示？ 

民國 102年下半年社會議題令人目不暇給，1985、大埔拆房、爭同志婚與反同志

婚，在政治上則有馬王政爭、倒閣案、監聽案，在環保上有看見台灣紀錄效應、

日月光、食品安全出包。但是從七月底，本會跌破眾人眼鏡，成功促成公保法擠

入第二次臨時會，就是在向兩黨宣示：這個案可以不被其它年金案綁在一起；十

一月中，行政院長答詢完畢，本會便從兩大黨中央發動決戰，以串珠者的心態一

步一腳印，逐一克服五種障礙，失敗不是不可能，但能成功絕無僥倖。 

 

19、從近日地政士法的覆議來看此次公保法的三讀，有何意義？ 

房屋實施實價登錄後，地政士當然有些委曲，但是就算朝野都沒意見，只要牽涉

到公平正義，甚至即使是修法三讀後，都可能遭到行政部門覆議而一切歸零。 一

般團體會努力遊說熟悉的立委，有時集中在同一政黨，成熟的團體會遊說朝野各

黨，但是要使案子能放心的過，一定要溝通好行政單位，以公保法來說，主要是

銓敘部其次是教育部、主計單位及人事行政總處、勞委會，組織只有戒慎恐懼、

唯恐掛一漏萬才能成功，如果光拿某立委、某黨的支持，就以為高枕無憂或跟會

員炫耀戰功，枉顧行政部門的疑慮與媒體的態度，難保不會功虧一簣。 

 

20、很多人都宣稱他們推成這個案子，全教總的態度是甚麼？ 

本案是本會期通過的大案之一，是整個公保法修正而非單條修正，加上有 100年

的慘痛教訓，要能成功必需有更多力量的結合，除了本會串起的各種力量之外，

部份校長也以自身的人脈做了一些努力，當然是事實；但對於部份團體將公保法

三讀簡化成他們顧問兩三天的努力，我們認為只是在侮辱群眾的智慧；對於特定

團體在過程中經常釋出片段的訊息，一再企圖干擾修法，則深感痛心。然而，歷

史證明：付出心力越多的組織，將來可以累積的經驗越多！我們相信：人民的眼

睛是雪亮的，一定理解－－為甚麼我們在第一時間可以列出長長的感謝名單？為

甚麼我們可以在十天內寫出這麼多的說明文字？可以回答許許多多的諮詢？本

會和縣市會員工會將在組織內總結本次全部經驗，結合會員打好下一場仗。 

 

 

 


